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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會詞  

 主席歡迎各委員和部門代表出席第 7屆深水埗區議會青

年、社區發展及創新委員會第 13 次會議。  

議程第  1  項：通過青年、社區發展及創新委員會第  12 次會議

記錄  

2. 何上揚先生提出修訂建議： ( i )  將第 8 段的回應修訂為

「將於會後轉達有關意見予上級知悉。」；以及 ( i i )  加入會後

補註：「一般而言，學校會按學生的不同需要為他們安排相應

的校本支援措施，而區內各學校亦有按其校本需要提供香港

中學文憑考試的學與教支援。如議員接獲學生或家長反映區

內個別學校對校內學生的學習需要支援不足，可就相關事宜

聯絡深水埗區學校發展組。該組會於接獲有關反映後聯絡相

關學校作出跟進。」  

3. 主席表示：秘書處會跟進修訂建議，並將經修訂會議記

錄發送予各委員。  

議程第  2  項：深化發展深水埗通州街及欽州街西一帶青年設

施  —  打造具深水埗特色的青年地帶（青年、社區發展及創新

委員會文件第  1 /2026  號）  

 

4. 委員介紹文件第 1 /2026 號。  

5.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未能派代表出席會議，會前已提交回

應文件第 1a /2026 號。  

6. 深水埗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1 回應： ( i )  深水埗民政事務

處（「民政處」）不時與地區團體舉辦青年活動，並會與「連

青・南昌」營運機構商討合作，致力為年青人提供更多發展和

社區參與機會；以及 ( i i )  民政處備悉委員的活動建議，並會作

積極考慮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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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周美儀女士回應： ( i )  深水埗區目前有七間由社會福利

署津助的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，最近完成服務檢討，旨在加強

對青少年精神健康、壓力處理與解難技巧的支援； ( i i )  將進一

步強化與地區策略伙伴的協作，與相關地區團體共同舉辦活

動；以及 ( i i i )  地區福利辦事處計劃於明年成立連結區內綜合

青少年服務中心的活動平台，以便合辦青少年精神健康活動，

亦歡迎地區團體和其他合作伙伴探討並協辦適切活動。  

8. 委員提出以下事項：( i )  認同聯乘發展概念，惟通州街和

欽州街西一帶人流較少，建議探討如何將青年活動與社區日

常動線結合，以促進交流互動； ( i i )  建議透過中長期規劃定期

舉辦周末市集等活動，使該地帶成為青年聚腳點；( i i i )  建議給

予優惠條件，鼓勵區內特色商戶在「連青・南昌」舉辦具吸引

力的活動，使之成為青年據點； ( iv )  建議邀請項目營運機構大

灣區共同家園青年公益基金出席委員會會議，介紹「連青・南

昌」的營運計劃； (v )  建議區內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和相關持

份者與「連青人網絡」按年齡層分工協作，擴大連結網絡；

(v i )  期望「連青・南昌」能與附近的布藝市場、玉器市場和 DX

設計館加強合作； (v i i )  建議相關部門與營運機構深化合作；

(v i i i )  建議設立統籌單位或聯席會議，系統化推進跨機構合

作；以及 ( ix )  建議未來如舉辦全區青年文化藝術節，應訂立具

深水埗特色和吸引力的活動主題。  

[會後補註：秘書處已於會後邀請大灣區共同家園青年公益基

金出席於 2026 年 4 月 23 日舉行的委員會會議。 ]  

9. 深水埗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1 回應： ( i )  民政處曾在通州

街橋底空間舉辦「尋・埗文青市集」等活動，以提高市民對該

地帶的認識； ( i i )  「連青・南昌」將設有多用途活動空間，隨

着更多設施落成，活動場地將更具彈性；( i i i )  將轉達委員的意

見和建議予「連青・南昌」的營運機構；( iv )  待「連青・南昌」

各階段設施落成後，將透過秘書處安排邀請營運機構到議會

介紹未來計劃和營運方針；以及 (v )  認爲如將來舉辦全區青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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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藝術節可探討結合 DX 設計館、布藝市場等地標，展現深

水埗區特色。  

10. 主席總結會上討論，並期待透過多元化和具吸引力的定

期活動和逐步落成的青年設施，提升該地帶的知名度，成功打

造具深水埗特色的青年地帶  。  

議程第 3 項：下次會議日期  

11. 下 次 會 議 將 於  2026  年  4  月  23  日 （ 星 期 四 ） 上

午  9  時  30  分舉行。  

12. 餘無別事，會議於上午 10 時 06 分結束。  

深水埗民政事務處  

區議會秘書處  

2026年 4月  


